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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0_91_E7_BA_B3_E7_c46_550093.htm 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

可以泛指取得所得的自然人，包括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

人。在实际生活中，自然人的情况比较复杂。一个自然人在

一国有无住所，是否居住。居住多长时间，情况各异。根据

什么样的标准确定其纳税人身份和应当承担的纳税义务，这

里涉及一个纳税人身份，尤其是居民纳税人身份如何确定的

问题。对此，各国的税收立法和税收政策有所不同。为了有

效地行使税收管辖权，我国根据国际惯例，对居民纳税人和

非居民纳税人的划分，采用了国际上常用的住所标准和居住

时间标准。 (一)住所标准 住所通常指公民长期生活和活动的

主要场所。由于公民实际的生活和活动场所很多。因此，我

国《民法通则》明确规定：“公民以他的户籍所在地的居住

地为住所。”也就是以公民本人户口簿登记的住址为住所，

我国的公民一人只有一个住所。一般情况下，公民的住所就

是其户籍所在地的居住地。但由于种种原因，公民经常居住

地可能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 住所分为永久性住所和习惯性

住所。《民法通则》上规定的住所，通常是指永久性的住所

，具有法律意义。经常性居住地则属于习惯性住所，它与永

久性住所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又是不一致的。根据这种情况

，我国税法将在中国境内有住所的个人界定为：“因户籍、

家庭、经济利益关系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的个人。”可

见，我国目前采用的住所标准实际是习惯性住所标准。采用

这一标准，就把中、外籍人员，以及把港、澳、台同胞与在



境内居住的中国公民区别开来。 所谓习惯性居住或住所，是

在税收上判断居民和非居民的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标准，不是

指实际居住或在某一特定时期内的居住地。例如，个人因学

习、工作、探亲、旅游等而在中国境外居住的，当其在境外

居住的原因消除之后，则必须回到中国境内居住。那么，即

使该人并未居住在中国境内，仍应将其判定为在中国习惯性

居住。所以，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中所说的“住所”，其概念

与通常所说的住所是有区别的。 (二)居住时间标准 居住时间

是指个人在一国境内实际居住的日数。在实际生活中，有时

个人在一国境内并无住所，又没有经常性居住地，但是却在

该国内停留的时间较长，从该国取得了收入，应对其行使税

收管辖权，甚至视为该国的居民征税。各国在对个人所得征

税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以个人居住时间长短作为衡量居民与

非居民的居住时间标准。我国个人所得税税法也采用了这一

标准。 各国判断居民身份的居住时间不尽一致。出国规定的

时间是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住满365日，即以居住满1

年为时间标准，达到这个标准的个人即为居民纳税人。、在

居住期间内临时离境的，即在一个纳税年度中一次离境不超

过30日或者多次离境累计不超过90日的，不扣减日数，连续

计算。 我国税法规定的住所标准和居住时间标准，是判定居

民身份的两个并列性标准，个人只要符合或达到其中任何一

个标准，就可以被认定为居民纳税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